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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文件   
培正团〔2021〕68 号  

 
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 

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 

（“攀登计划”专项资金）项目申报的通知 
 

各二级学院团委、学生团体： 

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精神，落实国务

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》，深入

实施科技创新人才战略，不断激发大学生参与科技创新的热情，

提升我校学生创新创业水平，根据团省委印发的《关于开展 2022

年度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（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）项目

申报的通知》和《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（大学生科技创

新培育）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我校团委决定开展 2022 年度“攀

登计划”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，全校范围内征集项目课题，现

将具体申报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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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在校学生。 

二、课题类型 

申报项目类型参照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

竞赛的分类、分为科技发明制作、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、哲学社

会科学类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三大类。 

三、项目申报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1.项目可采取个人或团队形式申报，团队每组人数不超过

10 人； 

2.项目实施周期为 2 年，自发布立项公示通知之日起算； 

3.申报项目必须包含实质性的学术科技创新成果，要求具有

一定科学性、先进性和现实意义。申报项目须以学生为主设计，

独立完成，能够参加展示。项目无知识产权归属纠纷； 

4.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（论文）、学年论文和学位论文，以

及立项前在省级以上科技创新竞赛中获奖的作品、获省级以上奖

励的科研成果等均不在支持范围之列； 

5.专项资金仅接受学校统一申报，不接受个人单独申报。 

（二）基本要求 

1.申报者要求：申报者（含项目负责人和项目团队成员）必

须品学兼优、学有余力、善于独立思考、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，

对科学研究、社会实践有浓厚的兴趣，具备从事科技创新的基本

素质和团结协作精神，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严谨的学术作风。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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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同年只能申请 1 个项目。 

2.申报项目要求：申报项目选题要求具有较高学术理论水

平、实际应用价值和创新意义。指导教师应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

或者丰富的实践教学工作经验，负责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，定

期组织学生讨论和交流，指导学生围绕选题进行深入调研、反复

论证（实验测试）、修改完善项目内容。申报项目具体要求、分

类及资助金额详见《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（大学生科技

创新培育）管理办法》。 

3.申报单位要求：各单位请做好项目申报宣传及选拔工作，

以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向学生征集项目课题，以严谨的工作

作风负责对项目的监督、管理和指导。 

四、申报流程 

（一）注册账号及申报，2021 年 11 月 15 日～12 月 15 日 

1.申报者登录“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申报平台”，

（http://gd.kejichuangxin.net）注册账号并仔细查看广东省

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基本信息、管理办法、分配程序和方式等

相关文件，熟悉专项资金操作流程。 

2.申报者登录“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申报平台”，

认真填写项目申报信息。申报者须仔细核对团队成员信息、作品

信息等内容，并根据需要添加相关附件。提交申报信息后一般不

允许更换项目或调整项目信息。 

3.2021 年 12 月 15 日 24 时，系统自动从“注册账号及作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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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”跳转至“学校审核推荐”阶段，关闭学生账号注册功能。 

（二）学校审核及公示，2021 年 12 月 16～19 日 

校团委组织我校学生科研管理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开展校内

项目评审工作，根据给定名额择优推荐符合要求的项目，并审核

确定申报项目的推荐类别及项目资料真实性，于 2021 年 12 月

19 日提交至团省委审核。 

五、信息咨询 

联 系 人：黄都、孙优贤（学生） 

联系电话：020-86710010 

办公地址：行政楼 102 室 

电子邮箱：gdpzxytwxskjb2_0@126.com 

 

 

 

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 

   2021 年 11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董事会、校领导、党委办公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东培正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15 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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